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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市人民政府

关于公布市政府领导同志工作分工的通知
菏政发 〔2025〕15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 (管委会),市政府各部

门、各直属机构,市属各企业,各大中专

院校:

现将市政府领导同志工作分工公布如

下:

李春英同志主持市政府全面工作,负

责财税、审计方面的工作。

分管市财政局、市审计局。

联系国家税务总局菏泽市税务局。

臧 伟同志负责市政府常务工作,负

责市政府机关、发展改革、交通运输、国

有资产管理、安全生产、应急管理、行政

审批、统计、大数据、国防动员、发展战

略研究、机关事务、公共资源交易管理、

对外合作、重点项目建设、招商引资、金

融、公路等方面的工作。

分管市政府办公室、市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市交通运输局、市应急管理局、市

行政审批服务局、市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市统计局、市国防动员办公

室、市政府研究室、市大数据局,市公共

资源交易中心、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菏

泽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山东菏建国有资本

投资有限公司、山东华瑞集团有限公司、

菏泽市城市发展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菏泽市土地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菏泽投资

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菏泽市水务集团有限

公司、菏泽通盛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菏泽交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菏泽财

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菏泽文化旅游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菏泽城建工程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菏泽城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菏

泽牡丹机场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协助李春

英同志分管市财政局、市审计局。

联系中国人民银行菏泽市分行、国家

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菏泽监管分局、国家统

计局菏泽调查队、市消防救援支队,中央

储备粮菏泽直属库、国网菏泽供电公司、

山东能源鲁西矿业有限公司,驻菏电力、

成品油销售企业,驻菏各银行业金融机

构、保险公司、证券公司、资产公司,菏

泽火车站、菏泽高铁站、山东省机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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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团菏泽机场有限公司、山东土地集团菏

泽有限公司、山东高速菏泽发展有限公

司。协助李春英同志联系国家税务总局菏

泽市税务局。

王昌华同志负责科技、工业和信息

化、卫生健康、市场监管、医疗保障等方

面的工作。

分管市科学技术局、市工业和信息化

局、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市医疗保障局,市现代医药港管理服

务中心。

联系市总工会、市科学技术协会、市

计划生育协会、市红十字会,省药监局第

六分局、省通信管理局菏泽市信息通信发

展办公室,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菏泽分

公司、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山东有限公司菏

泽分公司、中国联合网络通信有限公司菏

泽市分公司、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菏泽

市分公司。

张 鹏同志负责民政、商务、商贸物

流、口岸、外贸、电子商务、文化和旅

游、外事、打私、广播电视等方面的工

作。协助臧伟同志分管招商引资工作。

分管市民政局、市商务局、市文化和

旅游局、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市广播电视

台。

联系地方史志工作。联系市政府新闻

办公室、市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市政府

港澳事务办公室、市政府侨务办公室、菏

泽日报社、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市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市残疾人联合会、中国国

际贸易促进委员会菏泽市委员会、市归国

华侨联合会、市工商业联合会、市慈善总

会,菏泽海关、市邮政管理局,青岛保税

港区菏泽功能区、山东济铁菏泽物流园、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菏泽市分公司、山东菏

泽烟草有限公司、菏泽新华书店、山东广

电网络有限公司菏泽分公司。

刘连栋同志负责公安、司法、退役军

人、信访稳定、仲裁、国家安全、军民关

系等方面的工作。

分管市公安局、市司法局、市退役军

人事务局、市信访局、菏泽仲裁委员会办

公室。

联系市法学会,市国家安全局、菏泽

监狱、驻菏部队。

姜凌刚同志负责援疆工作。

王新国同志负责教育体育、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自然资源和规划、住房和城乡

建设、城市管理、城市公用事业、住房公

积金等方面的工作。

分管市教育和体育局、市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市城市管理局,市住房

公积金管理中心,菏泽技师学院、菏泽家

政职业学院、菏泽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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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市民族宗教事务局、共青团菏泽

市委员会、市妇女联合会、各民主党派,

菏泽学院、菏泽医学专科学校、齐鲁工业

大学菏泽校区,驻菏燃气销售企业。

冯艳丽同志负责生态环境、水务、防

汛抗旱、南水北调、农业农村、乡村振

兴、林业、供销合作、美丽宜居乡村建

设、农机、水产、畜牧、农业综合开发等

方面的工作。

分管市生态环境局、市水务局、市农

业农村局、市林业局,市供销合作社联合

社、市农业科学院。

联系市牡丹发展服务中心,市气象

局、菏泽黄河河务局、市水文中心、山东

省菏泽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杨新胜同志主持中共郓城县委全面工

作。

刘芙蓉同志负责处理市政府日常工

作,领导市政府办公室全面工作。

各领导成员除抓好分管工作外,按照

一岗多责的原则,同时负责分管领域的安

全生产、应急救援、信访稳定、生态环

境、食品药品安全、双招双引、深化改

革、廉政建设、意识形态等工作,承担市

政府交办的其他工作。

菏泽市人民政府

2025年8月27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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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 《菏泽牡丹机场净空和电磁环境

保护管理规定》 的通知
菏政办字 〔2025〕15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 (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市属各企业,各大中专院校:

《菏泽牡丹机场净空和电磁环境保护管理规定》已经2025年8月6日市政府第65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菏泽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5年8月14日

(此件公开发布)

菏泽牡丹机场净空和电磁环境保护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菏泽牡丹机场净空

和电磁环境保护工作,确保飞行安全,根

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 《中华

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 《民用机场

管理条例》《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

行条例》 《运输机场净空保护管理办法》

(民航规 〔2022〕35号)、《民用机场净空

保护区域内建设项目净空审核管理办法》

(民航发 〔2023〕1号)等法律法规,结

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菏泽牡丹机场

净空和电磁环境保护工作及其监督管理。

第三条 市人民政府交通运输行政主

管部门负责菏泽牡丹机场净空和电磁环境

保护的综合协调工作。

发展改革、教育和体育、工业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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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公安、自然资源和规划、生态环境、

住房城乡建设、农业农村、应急、行政审

批服务、国防动员、气象等部门,按照各

自职责做好菏泽牡丹机场净空和电磁环境

保护工作。

相关县区人民政府及街道办事处、乡

镇人民政府按照职责做好本辖区内菏泽牡

丹机场净空和电磁环境保护工作。

机场管理机构负责机场净空和电磁环

境保护的日常管理工作。

第二章 净空保护

第四条 本规定所称民用机场净空保

护区域,是指为保障民用航空器起飞、降

落安全,按照民航技术标准划定的空间范

围。

菏泽牡丹机场净空保护区域范围:以

机场基准点为圆心、水平半径55公里的

空间区域。主要覆盖本市牡丹区、鲁西新

区、定陶区、巨野县、成武县全部区域,

东明县、曹县、单县、鄄城县、郓城县部

分区域。

第五条 禁止在民用机场净空保护区

域内从事下列活动:

(一)排放大量烟雾、粉尘、火焰、

废气等影响飞行安全的物质;

(二)修建靶场、强烈爆炸物仓库等

影响飞行安全的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

(三)设置影响民用机场目视助航设

施使用或者飞行员视线的灯光、标志或者

物体;

(四)种植影响飞行安全或者影响民

用机场助航设施使用的植物;

(五)放飞影响飞行安全的鸟类,升

放无人驾驶的自由气球、系留气球和其他

升空物体;

(六)焚烧产生大量烟雾的农作物秸

秆、垃圾等物质,或者燃放烟花、焰火;

(七)在民用机场围界外5米范围内,

搭建建筑物、种植树木,或者从事挖掘、

堆积物体等影响民用机场运营安全的活

动;

(八)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规定

的其他影响民用机场净空保护的行为。

第六条 在机场净空保护区域内,以

下情形需要按照民用机场净空保护区域内

建设项目净空审核管理办法规定进行净空

审核:

(一)距跑道中心线两侧各1.5公里、

跑道两端外各4公里区域内的建设项目,

拟建建 (构)筑物最高点绝对标高高于跑

道两端中点标高中最低标高的;

(二)距跑道中心线两侧各1.5公里、

跑道两端外各4公里区域范围外的建设项

目,拟建建 (构)筑物最高点绝对标高高

于机场净空参考高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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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除以上情形外,可能产生光污

染、对空光源、对空流场及大量烟雾等情

形或者依据相应保护要求,民用航空无线

电台 (站)场地保护和民用机场电磁环境

范围内,拟建建 (构)筑物可能影响民用

航空无线电台 (站)场地保护和民用机场

电磁环境的。

第七条 依法需要净空审核的建设项

目,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在审批建设项目工

程规划许可前,应当征求民航山东监管局

的净空审核意见。

对于障碍物限制面范围内,未纳入自

然资源主管部门审批的通讯铁塔、广告牌

等,机场管理机构应当积极协调地方人民

政府建立相关净空管控机制。

第八条 民用机场新建、扩建的公告

发布前,在依法划定的民用机场范围内和

机场净空保护区域内存在的可能影响飞行

安全的建筑物、构筑物、树木、灯光和其

他障碍物体,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清除;

对由此造成的损失,应当依法给予补偿或

者采取其他补救措施。

民用机场新建、扩建的公告发布后,

任何单位和个人违反民用航空法和有关行

政法规的规定,在依法划定的民用机场范

围内和机场净空保护区内修建、种植或者

设置影响飞行安全的建筑物、构筑物、树

木、灯光和其他障碍物体,由机场所在地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责令清除;由此造

成的损失,由修建、种植或者设置该障碍

物体的单位或个人承担。

第九条 在机场净空保护区域内的障

碍物,应当按照 《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

准》的规定设置障碍灯和标志,并使其保

持正常状态。

第十条 民用航空管理部门和机场管

理机构应当加强对民用机场净空状况的核

查。发现影响民用机场净空保护的情况,

应当立即制止,并书面报告民用机场所在

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接到报告的县

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当及时采取有效措

施,消除对飞行安全的影响。

第十一条 机场管理机构应当协调有

关部门建立机场邻近区域内对施工机械类

临时障碍物的管控机制。

临时的施工机械不得高出过渡面、起

飞爬升面和进近面,在内水平面或者锥形

面区域内,因建设需要拟设置时,机场管

理机构可以根据其对飞行安全和机场运行

安全影响的评估结果,采取设置障碍灯或

者临时调整飞行程序及运行最低标准等有

关安全管控措施后方可设置,在安全管控

措施生效前通报空中交通管制单位并向航

空情报服务机构提供航空情报原始资料。

施工结束后应当及时拆除并通报空中交通

管制单位。

8

市政府办公室文件



如果对飞行程序或者运行最低标准有

影响的,需经所在地民航地区管理局批准

临时调整。

对于施工时间较为短暂的情形,可以

协调空中交通管制单位采取航班间隙或者

航后施工等措施,最大限度减小对机场运

行和飞行安全的影响。

第十二条 机场管理机构结合运行实

际,定期收集净空关注区域范围内高大建

(构)筑物信息,并复核其对飞行安全的

影响,各有关部门 (单位)应当积极配

合。

第十三条 国家根据需要划设无人驾

驶航空器管制空域 (以下简称管制空域),

未经空中交通管理机构批准,不得在管制

空域内实施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活动。

管制空域范围为:真高120米以上空

域,空中禁区、空中限制区以及周边空

域,军用航空超低空飞行空域,包括但不

限于机场和机场周边一定范围的区域上方

的空域。

第十四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违

反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行为的,可以

向空中交通管理机构、民用航空管理部门

或者当地公安机关举报。收到举报的部

门、单位应当及时依法作出处理;不属于

本部门、本单位职责的,应当及时移送有

权处理的部门、单位。

第十五条 自然资源和规划、住房城

乡建设及行政审批服务部门负责在编制国

土空间规划和办理规划许可时按规定做好

机场净空保护工作。

第三章 电磁环境保护

第十六条 本规定所称的民用机场电

磁环境保护区,是指为了保障民用航空无

线电台 (站)的正常工作,按照国家标准

和民航行业标准划定,用以排除非民用航

空的各类无线电设备和非无线电设施设备

等产生的干扰所必须的空间范围。

第十七条 禁止在民用航空无线电台

(站)电磁环境保护区域内,从事下列影

响民用机场电磁环境的活动:

(一)修建架空高压输电线、架空金

属线、铁路、公路、电力排灌站;

(二)存放金属堆积物;

(三)种植高大植物;

(四)从事掘土、采砂、采石等改变

地形地貌的活动;

(五)国务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门规定

的其他影响民用机场电磁环境的行为。

第十八条 任何单位或个人使用的无

线电发射设备、辐射无线电波的非无线电

设备,不得妨碍菏泽牡丹机场航空无线电

专用频率的正常使用。

第十九条 民用航空无线电专用频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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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干扰时,机场管理机构和民用航空管

理部门应当立即采取排查措施,及时消

除;无法消除的,应当通报民用机场所在

地地方无线电管理机构。接到通报的无线

电管理机构应当采取措施,依法查处。

第四章 附则

第二十条 违反本规定,影响机场净

空和电磁环境使用安全的,由相关部门依

法依规予以处理。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自2025年8月

15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30年8月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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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市人民政府

关于任免贾海龙等工作人员职务的通知
菏政任 〔2025〕14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 (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市属各企业,各大中专院校:

市政府研究决定,任命:

贾海龙为菏泽技师学院副院长 (试用期一年)。

免去:

史长华的菏泽市教育和体育局副局长职务;

彭金俭的菏泽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职务;

王思元的菏泽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副主任职务;

张秀云的菏泽技师学院副院长职务。

菏泽市人民政府

2025年6月5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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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市人民政府

关于任免张崇见等工作人员职务的通知
菏政任 〔2025〕15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 (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市属各企业,各大中专院校:

市政府研究决定,任命:

张崇见为菏泽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副主任 (试用期一年);

马宇为菏泽市民政局副局长 (试用期一年);

郑孝礼为菏泽市国有资产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 (试用期一年);

王辉为菏泽市农业机械服务中心副主任 (试用期一年);

陈希强为菏泽市水产服务中心副主任 (试用期一年);

樊皓为菏泽市招商服务中心主任 (试用期一年);

李颖为菏泽市图书馆馆长 (试用期一年);

霍欣为菏泽市审计服务中心副主任 (试用期一年);

吴福亮为菏泽市审计服务中心副主任 (试用期一年)。

免去:

李绪华的菏泽市农业机械服务中心副主任职务;

王德胜的菏泽市水产服务中心副主任职务。

菏泽市人民政府

2025年6月24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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